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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1869

聯絡人：陳慶德

電　話：(02)77365853

受文者：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21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1080021516E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 (0021516EA0C_ATTCH26.odt、

0021516EA0C_ATTCH29.pdf)

主旨：「專科以上學校辦理職業繼續教育辦法」第5條之1、第9

條、第10條，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8年2月21日以臺教技

(一)字第1080021516B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

（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edu.law.

moe.gov.tw）下載。

二、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

司陳專員慶德（電話：02-77365853）。

正本：司法院秘書處、行政院法規會、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法務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本部各單位、部屬機關(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

保存年限:
檔　　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80001697　108/02/21





專科以上學校辦理職業繼續教育辦法第五條之一、

第九條、第十條修正條文 

第五條之一    學校有下列情形之一，經本部依相關法令命其限期 

      改善者，於改善期間不得辦理職業繼續教育之學習時數 

      課程及學分課程，學校並應即對外公告： 

一、學校財團法人或學校財務狀況顯著惡化，已有 

不能清償債務之事實或嚴重影響校務正常營運。 

二、學校積欠教職員工薪資累計達三個月以上或未 

經協議任意減薪。 

三、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師資質量基準不符 

合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規定。 

四、教學品質經本部依法令規定查核為持續列管或 

未通過。 

五、全校學生數未達三千人，且最近二年新生 

註冊率均未達百分之六十。 

六、違反私立學校法或有關教育法令，情節嚴重 

，影響相關學生或教職員工權益。 

    依前項規定不得辦理前，已開辦之職業繼續教育之學



習時數課程及學分課程，得依原開班計畫辦理至該學期

結束。 

第九條    學校辦理職業繼續教育應依下列課程種類及辦理方式， 

      發給證明或證書： 

一、學習時數課程:每一學習時數上課至少五十分鐘；修

習成績及格者，發給學習時數證明。 

二、學分課程：每學分至少修習十八小時，且不得採短

期密集方式授課，但有特殊原因報經學校主管機關

核定者，不在此限；修習期滿成績及格者，發給學

分證明。 

三、學位課程及學位學程課程：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

分成績及格且符合專科學校法或大學法之規定者，

發給副學士或學士學位證書。 

取得前項第二款學分證明者，得作為下列情形之用： 

一、以大學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學士班一年級及二年制學

士班新生入學考試，採計為考試資格。 

二、以專科同等學力報考二年制專科學校新生入學考試，

採計為考試資格。 

三、以大學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學士班（不包括二年制學



士班）或學士後學士班轉學考試，轉入二年級或三

年級，採計為考試資格。 

    第一項第二款所修學分作為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新生入學

考試資格之用者，入學後，不得再予抵免學分；學分抵免之

認定，依各校學則或相關規定辦理。但抵免後在校修業，不

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數二分之一，且不得

少於一年。 

第十條    學校辦理職業繼續教育，應於開班上課結束後二個月內， 

      將職業繼續教育開班數、學生數及辦理成效，報學校主管機 

      關備查。 

        學校主管機關得將職業繼續教育列入學校校務評鑑項目； 

      必要時，亦得至學校訪視。 

          學校主管機關對辦理職業繼續教育成效優良之學校，得 

      予以獎勵；對辦理不善或不符合規定者，學校主管機關得視 

      情節為下列處分： 

一、輔導。 

二、糾正。 

三、限期改善。 

四、停止部分或全部班別之招生。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停止部分

或全部班別之招生。 


